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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部门关于开展脱盐乳清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任务揭榜工作的通知

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脱盐乳清产品供给能力提升

任务揭榜工作的通知

工信厅联消费函〔2023〕258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、卫生健康、市场监管主管部门、有关企业、有关行业协

会：

为增强脱盐乳清产品供应保障能力，提升生产技术工艺及质量控制水平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市场监督

管理总局联合开展脱盐乳清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任务揭榜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任务目标

推动以指定原料规模化生产脱盐乳清液或脱盐乳清粉，并在下游产品中得到市场化应用。

二、条件及要求

详见《2023年脱盐乳清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任务揭榜申请指南》（附件1）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提出申请。申请单位或联合体中的牵头单位填写《脱盐乳清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任务揭榜单位申请材料》（见附件

2），2023年10月27日前提交申请单位或牵头单位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化信息化主管

部门。多个单位组成联合体申请的，联合体牵头单位应将所有参与单位情况汇总后，统一填写并提交。

（二）单位推荐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商同级卫生健康、市场监

管部门共同审核申请材料，填写《脱盐乳清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任务揭榜单位推荐表》（见附件3），11月17日前联合报送工业和

信息化部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荐数量原则上不超过5个。请将正式推荐文件、推荐表及

相关申请材料纸质件一式二份邮寄至：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7号院1号楼1120室，100036。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王浩哲，150012937

69，010-68209207）。

（三）组织遴选。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同组织遴选并公布入围揭榜单位名单（每

个细分工艺路线原则上不超过3家）。

（四）任务实施。各地工业和信息化、卫生健康、市场监管部门配合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

总局组织揭榜单位签订任务书，明确相关任务目标要求及时间节点，揭榜单位按照任务书要求组织实施揭榜任务。

（五）成果发布。揭榜单位按照任务书确定的时间节点完成任务后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

总局将视情况组织行业专家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评价工作，适时发布揭榜任务成功单位名单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地工业和信息化、卫生健康及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充分调动企业、科研院所、相关行业协会及产业联盟

的积极性，组织具备实力的单位踊跃提出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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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揭榜任务实施过程中，要密切跟踪揭榜单位产品创新及应用进展，适时开展揭榜任务的阶段性评估，有效协调解决任

务实施过程中的各类问题。

（三）鼓励各地政府结合本地区产业发展情况，对揭榜单位优先给予政策支持和倾斜，为顺利完成揭榜任务创造良好环境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工业和信息化部：孙　璐 010-68205678

国家卫生健康委：徐　娇 010-68792615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：李晓瑜 010-88330416

附件：

1.脱盐乳清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任务揭榜申请指南.pdf

2.脱盐乳清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任务揭榜单位申请材料.doc

3.脱盐乳清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任务揭榜单位推荐表.doc

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

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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